文件编号：DZTJS-JS237-2025                                                     实施日期：2025-10-23                                                                     
	[bookmark: _GoBack]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定期（首次）检验申请单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使用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检验类别
	机动工业车辆 ；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  

	申请类别
	首次□；定检□

	申请检验数量
	首次检验：    台；定期检验：    台；

	接受检验机构
	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缴款单位（人）
	

	应缴金额（元）
	¥：             元 （以发票为准）                       □现金     □转账

	报告领取方式
	默认为自取，如需其他领取方式请勾选
□按施工单位地址邮寄；     □按使用单位地址邮；        □其他：                

	主要检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TSG 81-2022 )

	申请检验设备基本信息

	序号
	设备品种
	设备型号
	产品编号
	设备地使用点
	备注

	
	
	
	
	
	

	
	
	
	
	
	

	
	
	
	
	
	

	
	
	
	
	
	

	
	
	
	
	
	

	
	
	
	
	
	

	
	
	
	
	
	

	
	
	
	
	
	

	
	
	
	
	
	

	申请单位承诺
1、本单位（人）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提出定期检验申请；自觉停用到期和不合格设备，否则承担相关责任；
2、本单位（人）将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负责检验前的准备工作和检验中的配合工作；
3、本单位（人）和申请经办人都能对申请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负责；
4、本单位（人）对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提出的事故隐患或待整改事项，使用单位等相关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改正措施；
5、本单位（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检验机构的任何工作人员赠送任何有价证券、礼品、现金等；
6、受理后使用单位应与检验部门及时约定检验时间；。
8、本单位（人）及委托经办人全权负责检验相关一切事宜，并对申请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9、发生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控制、无法克服的意外事件或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水灾、疫情等），以致检验机构不能依约履行职责或不能如期履行职责，检验机构应免除履行职责的责任或推迟履行职责。
经办人（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使用单位（章）                              
    经办人（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机构名称：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地址：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龙泉路竹阳街62号               联系电话：0818-7258011
提示：1.申请单位在适用的“□”打“√”；2.收费依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文件》（川发改价格[2024] 123号）
3.凭交费依据和有效证件（身份证）领取报告。




检验申请单流水作业表（检验机构内部使用）
	检验报告编号
	                           至

	缴费金额（元）
	￥：
	发票号：
	

	检验员签字：
	                
	复核签字：
	




授 权 委 托 书

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因本人（申请单位名称）                                 无法亲自申请办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事宜，兹全权委托                  同志前来办理我单位特种设备的检验申请、异议处理、复检申请、检验缴费、报告领取等相关检验全过程事宜，本人对全部资料的真实性 负责，一切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此事项办结终止。 
特此授权委托！ 

委托人（名称）： 
（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反面



